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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辦理學生校外實習與就業輔導之相關作業，依據「南

臺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南臺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設立本系「學生

校外實習課程與就業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訂定此要點。 

二、 本委員會設委員五人，由本系系主任、職涯導師及專任教師組成，任期一年。由系主任擔任召集

人，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三、 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會議召開

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四、 本系分別於大學部及專科部上、下學期開設選修國內實習9學分之「產業實務校外實習（一）」

課程與「產業實務校外實習（二）」課程；國外實習者分別於上下學期開設選修9學分之「產業

實務海外實習（一）」課程與「產業實務海外實習（二）」課程，學生須至實習機構實習至少18

週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定期返校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本系於暑假

另開設選修2學分之「產業實務暑期校外實習」課程，學生須於同一實習機構連續實習8週，且時

數不低於320小時。 

五、 實習機構之遴選與審核，由本委員會以專業角度評估與本系專業相關，且國內合法登記之產業機

構或法人機構。 

六、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食宿、交通、保險及安全問題，依校外實習合約書實行。 

七、 本系於校外實習場所分發排定後，於學生前往實習前通知學生家長，並取得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八、 學生校外實習守則： 

1. 實習生應遵守實習機構所有規章，服從該機構人員之指導並注意工作安全。 



2. 實習生儀容須端莊、待人謙卑有禮、工作具敬業精神。  

3.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應與學校保持聯繫，如有重大事件務必立即回報。  

4.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應接受輔導老師指導與考核，輔導老師於學生實習期間不定期至其輔導學

生之實習地點訪問，以瞭解及輔導學生實習工作狀況。 

5. 實習生若有損壞校譽（如違反機構規定、酗酒等）之情事發生，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要

點」規定辦理。 

九、 校外實習課程考評成績計算方式： 

1.實習結束前之依規定時間內，學生須撰寫實習報告乙份，由輔導老師依據學生繳交之實習報告

及赴實習機構訪視情形給予報告成績(A)。 

2.實習結束後由實習機構之督導人員給予學生實習成績(B)。  

3.校外實習課程成績＝A×30％＋B×70％。 

4.若學生對於實習成績有爭議可提出申訴，該項成績由本委員會開會重新核定。 

十、 學生在校外實習機構完成暑期實習或學期實習且課程成績及格者，其校外實習選修課程學分可依

「南臺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抵免辦法申請學分抵免。 

十一、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